
政府采购服务合同（设计）

项目名称：陕西省宝鸡峡灌区 2026 年度水利工程维修养护

（实施方案编制）

合同编号：BJX-WXYH-SJ-2026

甲 方：陕西省宝鸡峡引渭灌溉中心

乙 方：陕西省宝鸡峡水利水电设计院

签订时间：2026 年 4 月 10 日











格。

5.2 如果在甲方发出索赔通知后三十（30）天内，乙方未作答复，上述索赔应视为

已被乙方接受。如乙方未能在甲方发出索赔通知后三十（30）天内或甲方同意的延长期

限内，按照甲方同意的上述规定的任何一种方法解决索赔事宜，甲方将从未付款项中扣

回索赔金额。若索赔金额超过未付款项的，乙方必须进行弥补。

6.付款及验收

6.1 支付约定：1）合同签订且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等额增值税普通发票后 10

日内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40%；2）完成方案编制并通过审查，供应商向采购人

提供等额增值税普通发票 10 日内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40%；3）全部工作完成并

通过验收，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等额增值税普通发票后 10 日内，支付合同总金

额的 20%。

6.2 项目验收

1）服务期结束后，乙方向甲方提交验收申请。

2）甲方收到验收申请后组织验收，验收时乙方应无条件予以配合并提供验收所需

的全部资料，若乙方不配合或者未履行合同约定的，甲方将拒绝验收。

3）验收依据：磋商文件、响应文件、合同文本、国内相应的标准、规范。

7.转包、分包

7.1 本项目不允许合同转包及合同分包。

8.乙方履约延误

8.1 乙方应在规定的服务期内提供服务。

8.2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，如果乙方遇到妨碍提供服务的情况时，应及时以书面形式

将拖延的事实、可能拖延的时间和原因通知甲方。甲方在收到乙方通知后，应尽快对情

况进行评价，并确定是否同意，以及是否收取误期赔偿费。延期应通过修改合同的方式

由双方认可。

9.违约终止合同

9.1 在甲方对乙方违约而采取的任何补救措施不受影响的情况下，甲方可向乙方发

出书面违约通知书，提出终止部分或全部合同：

⑴如果乙方未能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甲方根据合同条款第8.2条的规定同意延长

的期限内提供服务。

⑵如果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其它任何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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